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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方案吉人字[2007]64号关于2007年度全国二级建造师职（执

）业资格考试考务工作的通知各市（州）、长白山管委会人

事局，省政府各厅委、各直属机构、驻省中直单位人事（干

部）处： 根据国家人事部和有关部委文件精神，为做好2007

年度全国二级建造师执业资格考试考务工作，现将有关事项

通知如下： 一、报名时间、地点及办法 （一）报名时间 考试

报名时间：2007年6月18日至29日（省中直报名点周六、周日

不报名）。 （二）报名地点 省中直报名点：驻长省、中直单

位报名工作由省职考办负责，报考单位或个人统一到富锦路

邮局大厅报名（建设街2766号，建设广场省人事厅大楼南

侧50米）。 各市州报名点：各市州报名工作由当地人事职考

部门负责，报名地点自行确定。长白山管委会及省、中直驻

其他市、州单位按属地原则就近到当地人事职考部门指定的

地点报名。 （三）报名办法 报名工作由报考人员所在部门或

单位组织。须由报考人员本人填写《资格考试报名表》（见

附件1，可复印、从省职考办网站www.jlzkb.com直接下载打印

，或到报名点领取。表中有关考试类别、报考级别、报考专

业、报考科目名称代码见附件2），经所在单位或档案存放单

位审核同意并加盖公章后，到人事职考部门报名。报名时须

提交下列材料： 1. 加盖单位公章的《资格考试报名表》。 2. 

按照报名条件要求，提交相关毕业证书原件及专业技术职务

任职资格证书原件。 3. 近期6个月内同一底片一寸彩色免冠照



片3张。 4. 身份证复印件1张（贴在报名表背面）。 5.上年度

的考生，可凭原准考证直接报考（仍须提交加盖公章的《资

格考试报名表》、照片和身份证复印件）。 在报名现场资格

审查合格并交费后，由报考人员按照《资格考试报名表》填

写的相关内容填涂《资格考试报名信息卡》，有滚动成绩的

考生必须填涂上年度档案号。要认真核对涂卡信息，表卡相

关内容必须一致，确保准确无误。如填写或涂卡信息不准确

，后果自负。 二、考试时间及科目二级建造师 10月27日 上

午9：00-12：00建设工程施工管理 二级建造师执业资格考试

以纸笔作答方式进行。《建设工程施工管理》、《建设工程

法规及相关知识》二个科目为客观题，用2B铅笔在答题卡上

作答。《专业工程管理与实务》试题包括主观题和客观题，

客观题用2B铅笔作答，主观题用黑色、蓝色钢笔或签字笔在

专用答题卡规定的题号和位置上作答。考生应考时，应携带

黑色、蓝色钢笔或签字笔，2B铅笔及橡皮，无声无编程功能

的计算器。各科试卷卷本可作草稿纸使用，考后收回，不再

另发草稿纸。 下午15：00-17：00建设工程法规及相关知识 10

月28日 上午9：00-12：00专业工程管理与实务 三、报考条件

二级建造师 工程类或工程经济类 中专以上 从事建设工程项目

施工管理工作满2年。 四、相关政策及事项 二级建造师执业

资格考试成绩实行2年为一个周期的滚动管理办法，参加考试

人员必须在连续2个考试年度内通过全部科目，方能取得资格

证书。 1．根据吉林省人事厅、省建设厅《吉林省二级建造

师执业资格考试实施办法》（吉人联字[2005]80号），从2007

年度起，不再免考相应科目。 2．二级建造师执业资格考试

专业调整问题。根据国家人事部、建设部《关于建造师资格



考试相关科目专业类别调整有关问题的通知》（国人厅

发[2006]213号），《专业工程管理与实务》专业调整如下： 

（1）将原“房屋建筑、装饰装修”合并为“建筑工程”。 

（2）将原“矿山、冶炼（土木部分内容）”合并为“矿业工

程”。 （3）将原“电力、石油化工、机电安装、冶炼（机

电部分内容）”合并为“机电工程”。 （4）取消港口与航

道、通信与广电2个专业类别。 调整后，二级建造师执业资

格考试《专业工程管理与实务》科目设置6个专业类别：建筑

工程、公路工程、水利水电工程、市政公用工程、矿业工程

和机电工程。 3．二级建造师执业资格考试专业衔接问题 为

保证二级建造师执业资格考试《专业工程管理与实务》科目

各专业类别调整的平稳过渡，在2007年度考试报名时应按照

如下要求进行： （1）已按原《专业工程管理与实务》科目

相关专业类别报名参加2006年度考试，且部分科目合格的人

员，在2007年度继续按照原各科目考试大纲的要求，参加其

他剩余科目考试。 （2）在2007年度首次参加二级建造师执业

资格考试的人员，或无通过科目的老考生，报名时应根据本

人实际工作需要，在调整后的《专业工程管理与实务》科目

中选择相应专业类别。 （3）自2008年度起，二级建造师执业

资格考试报名均应按照调整后《专业工程管理与实务》科目

的专业类别进行。 五、考试收费 报考二级建造师执业资格考

试，根据吉省价收函字[2001]52号文件规定执行。每人交报名

费13元，每考一科考务费36元。 六、考试用书征订工作 各类

考试教材征订工作，分别由相关业务主管部门负责，联系方

式如下： 二级建造师考试教材与省建设厅联系，电话

：0431-88957382、88952786、8957352. 七、考试成绩发布及资



格证书颁发 其他考试成绩一般由国家在考后2个月左右发布

。考试合格（资格）证书一般在发布考试成绩后的1个月后开

始下发。省职考办网站将及时发布成绩查询和证书发放通知

，考生可直接上网免费查询。考试合格者由人事职考部门颁

发国家人事部统一印制、人事部与相关部委共同用印的资格

证书，全国范围有效。领取证书时按照国家规定缴纳工本费

。获得职（执业）资格证书人员，须按有关规定到相应业务

主管机构办理登记、注册手续。 八、工作要求 （一）各市州

人事职考机构要认真组织报名工作。一是要把好报名质量关

。要按照国家人事部3号令，严格审查报考资格，实行复审制

，应认真审查学历（或学位）证书、资格证书、身份证等相

关证件的原件。二是要采集考生照片，提高规范化管理水平

，提高工作效率和质量。三是要确保考生报名信息准确。要

认真指导考生正确填写报名表和填涂报名信息卡，并实行考

生现场确认报考信息并签字的做法。四是要指定专人负责校

对和复核报名信息工作，发现错误及时纠正。五是要认真做

好报名信息上报工作，上报时间另行通知。 （二）各市州人

事职考机构要加大对国家人事部《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违

纪违规行为处理规定》（人事部令第3号）的宣传力度。各部

门、各单位在组织报名时也要依据人事部3号令对考生进行遵

纪守法教育，落实考生承诺制，《资格考试报名表》上考生

承诺栏必须由考生签名，否则不予报名。报名时要现场公示

考试纪律，使每个考生了解考试纪律规定，充分认识违纪违

规行为给社会和个人带来的危害。各级人事职考机构要严格

贯彻执行国家人事部3号令，进一步加大严肃考风考纪工作的

力度，努力营造良好的考试工作环境，确保考试的公平、公



正。 （三）各市州人事职考部门与各业务主管部门要密切配

合，精心组织，强化管理，优质服务，切实做好各个环节的

考务工作，确保考试工作万无一失。 附件：1．资格考试报

名表 2．考试类别、级别、专业及科目代码表 二七年六月一

日吉林省人事厅办公室 附件1：资 格 考 试 报 名 表 省市州： 

报名点代码：姓 名 性 别 报名序号 贴照片处（1）（近期6个

月内一寸彩色免冠照片） 证件号（身份证、军官证、护照） 

出生日期 学 历 所学专业 毕业时间 工作年限 专业年限 现 职 

称 职称聘任年限 工作单位（或存档单位） 通讯地址 邮政编

码 联系电话、手机 考试类别 代码 报考级别 代码 报考专业 代

码 报考科目总数 本次报考科目 代码 本次报考科目 代码 代码 

代码 代码 代码 代码 代码 代码 代码 考生档案号 （有滚动成

绩的考生必填，新报名考生不填） 考生承诺 1、本人在报名

表上提供的信息，及报名或审查时提供的学历证书等相关证

件真实有效。2、本人已学习和熟知《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

违纪违规行为处理规定》（国家人事部3号令）。3、本人没

有替考、手机作弊等严重违纪违规行为，没有受到停考处罚

。4、本人身体健康，能够适应考试。保证在考试中严格遵守

考场纪律，服从考试管理。5、上述承诺，如有不实，后果自

负。 考生本人签字： 单位意见 （单位盖章）年 月 日 审批意

见 （考试机构盖章）年 月 日 注：1、省直报名点代码为

：0911；各市州报名点代码按各地要求填写。 2、本人身份证

复印件贴在本表背面。请认真阅读本表背面的国家人事部3号

令摘要。 3、本表所填信息必须与《资格考试报名信息卡》

填涂的相关信息保持一致。 4、考试合格者本表存入本人档

案，注意妥善保管。 报名表背面式样： 身份证复印件粘贴处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事部令第3号 《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违

纪违规行为处理规定》已经2004年10月20日人事部第29次部务

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05年1月1日起施行。 部长 张柏林

二○○四年十一月八日 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违纪违规行为

处理规定（摘要） 第六条［一般违纪违规行为处理］应试人

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应提出警告并责令改正；经警告仍不

改正的，责令离开考场，并给予当次该科目考试成绩无效的

处理： （一）携带规定以外的物品进入考场，或未按规定放

在指定位置的； （二）经提醒仍不按规定填写（填涂）本人

信息的； （三）在试卷规定以外位置书写本人信息，或以其

他方式标注信息的； （四）未在规定座位参加考试，或未经

考试工作人员允许擅自离开座位或考场的； （五）未用规定

的纸、笔作答的； （六）以旁窥、交头接耳、打手势等方式

传接信息的； （七）在考试开始信号发出前答卷，或考试结

束信号发出后继续答卷的； （八）在试卷、答题纸、答题卡

上填写不符合本人情况信息的； （九）故意损坏试卷、答题

纸、答题卡，或将试卷、答题纸、答题卡及其他考试用纸张

带出考场的； （十）在考场及禁止的范围内，扰乱考场秩序

，影响他人考试的； （十一）其他一般违纪违规行为。 第七

条［严重违纪违规行为处理］应试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

责令离开考场，并视情节轻重给予当次全部科目考试成绩无

效处理或当次全部科目考试成绩无效、2年内不得再次参加专

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的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 （一）伪造、涂改证件、证明，或以其他不正当手段获

取考试资格的； （二）违反规定翻阅参考资料，或使用手机

等规定以外工具的； （三）互相交换试卷、答题纸、答题卡



、草稿纸等的； （四）抄袭、协助他人抄袭试题答案或与考

试内容相关资料的； （五）让他人冒名顶替参加考试的； （

六）本人离开考场后，在该考试未结束前，出卖试卷答案的

； （七）与考试工作人员串通作弊或参与有组织作弊的； （

八）其他严重违纪违规行为。 第十五条［提供虚假证明材料

行为］对提供虚假证明材料或以其他不正当手段参加考试，

并取得相应证书的，由发证机关宣布证书无效，收回证书，

并依照本规定第七条处理。对其中涉及职业准入资格的人员

，3年内不得再次参加该项考试。 第十六条［替考行为］代

替他人参加考试，是在校生的，通知所在学校按规定严肃处

理，直至开除学籍；其他人员，建议所在单位给予相应的纪

律处分，直至开除或解聘。由考试机构向社会公布其相关信

息、作弊行为等情况。 第十七条［扰乱治安行为］考试期间

有扰乱考场及考试工作场所秩序，威胁、侮辱、诽谤、诬陷

他人等行为的，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有关规定处理。 

第十八条［盗窃行为］对盗窃、损毁、传播在保密期限内试

题、答案、评分标准、应试人员答卷、考试成绩及有关信息

的，由有关部门依法追究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 （全文可登陆吉林省职称考试工作办公室网站“考试

新闻”栏目查询：www.jlzkb.com） 附件2：2007年度二级建造

师考试类别、级别、专业及科目代码表（一） （老考生，且

部分科目合格的人员填表、涂卡用）类别 级别 专 业 科 目 二

级建造师代码：68 考3科代码：3 房屋建筑 代码：01 建设工程

施工管理 代码：1 建设工程法规及相关知识 代码：2 专业工

程管理与实务（房屋建筑） 代码：3 公路 代码：02 建设工程

施工管理 代码：1 建设工程法规及相关知识 代码：2 专业工



程管理与实务（公路） 代码：3 水利水电 代码：03 建设工程

施工管理 代码：1 建设工程法规及相关知识 代码：2 专业工

程管理与实务（水利水电） 代码：3 电力 代码：04 建设工程

施工管理 代码：1 建设工程法规及相关知识 代码：2 专业工

程管理与实务（电力） 代码：3 矿山 代码：05 建设工程施工

管理 代码：1 建设工程法规及相关知识 代码：2 专业工程管

理与实务（矿山） 代码：3 冶炼 代码：06 建设工程施工管理 

代码：1 建设工程法规及相关知识 代码：2 专业工程管理与实

务（冶炼） 代码：3 石油化工 代码：07 建设工程施工管理 代

码：1 建设工程法规及相关知识 代码：2 专业工程管理与实务

（石油化工） 代码：3 市政公用 代码：08 建设工程施工管理 

代码：1 建设工程法规及相关知识 代码：2 专业工程管理与实

务（市政公用） 代码：3 机电安装 代码：09 建设工程施工管

理 代码：1 建设工程法规及相关知识 代码：2 专业工程管理

与实务（机电安装） 代码：3 装饰装修 代码：10 建设工程施

工管理 代码：1 建设工程法规及相关知识 代码：2 专业工程

管理与实务（装饰装修） 代码：3 2007年度二级建造师考试

类别、级别、专业及科目代码表（二） （新考生、或无通过

科目的老考生填表、涂卡用）类别 级 别 专 业 科 目 二级建造

师代码：68 考3科代码：3. 建筑工程代码：11 建设工程施工管

理 代码：1 建设工程法规及相关知识 代码：2 专业工程管理

与实务（建筑工程） 代码：3 公路工程代码：12 建设工程施

工管理 代码：1 建设工程法规及相关知识 代码：2 专业工程

管理与实务（公路工程） 代码：3 水利水电工程代码：13 建

设工程施工管理 代码：1 建设工程法规及相关知识 代码：2 

专业工程管理与实务（水利水电工程） 代码：3 矿山工程代



码：14 建设工程施工管理 代码：1 建设工程法规及相关知识 

代码：2 专业工程管理与实务（矿山工程） 代码：3 市政公用

工程代码：15 建设工程施工管理 代码：1 建设工程法规及相

关知识 代码：2 专业工程管理与实务（市政公用工程） 代码

：3 机电工程代码：16 建设工程施工管理 代码：1 建设工程

法规及相关知识 代码：2 专业工程管理与实务（机电工程） 

代码：3 2007二级建造师考试辅导方案二级建造师课程辅导方

案精讲班冲刺班报名主讲课时试听主讲课时试听建设工程施

工管理阎俊爱每科40讲视频 


